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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组织型态、版税分配、组织监管和数字授权实践的发展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版权集体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建立版税分配标准的争议解决机制和逐步实现版权集体管理的数字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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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产业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07年1月世界知识产权联盟公布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2006年报告》表明：2005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
产值约为8190.6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6.56％；而全部版权产业产值约为1.38万亿美元，占GDP的11.12％。2005年核心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率为12.96%，全部版权产业的贡献率则为23.78%。核心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约为538万人，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4.03％；而全部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130万人，占8.49％。核心版权产业实现海外销售和出口估计为1108亿美元，超过其他任何产业类别[1]。美国版权产业的迅猛发展与其较为系统、完善的立法司法制度有着紧密联系，离不开较为发达的版权代理制度等因素，同时也得益于适应环境发展要求、灵活完善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本文拟就美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模式加以分析，并探讨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 实行分散竞争的组织形态

美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有其自身特色。从组织性质来说，主要分为两种类型：（1）非营利性组织，以美国作曲家、作词家和出版商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简称ASCAP）和版权结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简称CCC）等为代表；（2）营利性组织，以广播音乐公司 (Broadcast Music Incorporated，简称BMI) 和欧洲戏剧作家与作曲家团体（简称SESAC）等为代表。
 

根据国内垄断法的要求，美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采取竞争型分散的管理模式，一个领域内有多个机构相互竞争。各团体为了在自由竞争体制下求生存，往往采取最有效的运作方式，以吸引更多权利人的加入，并减少成本支出，从而使得著作权人利益得到最大保障[2]。以ASCAP和BMI为例，ASCAP成立于1914 年，是美国最早的表演权利组织，2006年总授权收入为7.85 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370万美元，增幅为5%；分配会员版税共计6.80 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340万，增幅为5.3%；会员超过了27.5万人，管理超过800 万首音乐作品，而其管理成本仅占总收入的12%[3]。BMI成立于1939 年，是广播公司为了对抗ASCAP，获得更低授权费用而成立的，目前已成为ASCAP 最强的竞争对手。截至2007年7月，BMI 的会员超过了35万人，管理超过650万首音乐作品，管理成本占总收入的12.7%，费用为历史最低。总授权收入为8.39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7%；预计分配的会员版税将超过7.32亿美元（见图1、图2）[4]。


图1 BMI总授权收入（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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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BMI分配的会员版税数额（2003-2007）
2 采用灵活多样的版税分配方式

目前美国针对集体管理组织并没有制定统一的版税分配规定，分配的具体数额与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协议有关[5]，在具体计算时主要依据的是版权作品的实际使用数量。如ASCAP拥有一套完善的分配体系和作品使用监控系统，对不同类型作品表演实行不同费率，通过抽样调查和使用人提供的作品使用目录，由专业人员计算确定每一版权人的分配额。
CCC作为国会建议成立的组织，在影印复制权的集体管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该组织成立于1978年，目的是使科学、技术和医学刊物的出版者能够从中学、大学、图书馆、资料中心、企业等开展的复制服务中收取一定报酬。版权结算中心主要为上述出版物的权利所有者提供服务，也为杂志、信息简讯、书报等出版物的权利所有者提供服务。作为美国最大的影印复制权集体管理组织，CCC负责约9600家出版商和数以千计的作者作品的使用授权。CCC的授权许可建立在非专有使用合同（Non-Exclusive Contracts）上，由作者与出版者决定哪些作品采用何种许可协议。在部分许可协议中，权利所有人甚至能够为每部作品的使用设定不同的价格。CCC设立了不同的授权模式，每种授权模式均有其特定的收取使用费和分配版税的方式，如CCC为出版商提供了四种授权模式：（1）年度授权模式，即使用费的价格根据组织的规模以及雇佣人员的数量确定，版税则依据统计模型以及许可使用调查分配。（2）国外授权服务，CCC根据授权作品使用国家的版权法收取版税并加以分配。（3）每用必付（Pay-Per-Use）服务，这种服务主要针对学术机构、负责文献传递及复制的企业或服务提供者使用版权作品的情形。授权人可以选择其作品使用的方式以及收取的版权费用，这些方式包括学术许可服务（Academic Permissions Services）、电子课程内容服务（Electronic Course Content Service）、交易报告服务（Transactional Reporting Service）、再版授权服务（Republication Licensing Service）以及数字许可服务（Digital Permissions Service）。如若版权人选择交易报告服务，则根据“全部交易的报告”（Full Transactional Reporting）的许可要求，作品使用者需提供一份每次影印的记录。CCC根据使用清单支付权利人报酬。这种方式虽然具有分配公平的优势，但使用者承担的负担过重，而CCC本身也需为此支付较高的管理成本[6]。（4）权利链接（Rightslink®），这种方式能够让用户更方便地访问权利人的数字作品，自动完善在线定购程序，并提供个性化服务[7]。

3 实施有效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管理

美国版权法并未涉及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具体规定，直到1998年《音乐许可公平法案》（Fairness in Music Licensing Act of 1998）增加了“表演权协会”（Performing Rights Society）的定义，即“表演权协会是一个代表非戏剧音乐作品的版权人行使其公开表演权的协会，公司或其他实体，如美国作曲家、作词家和出版者协会（ASCAP）、广播音乐公司（BMI）和SESAC公司等。”[8]该定义仅适用于交互式传输权的情形，美国法典第114(d)(3)(C)指出：“尽管依据116(6)款赋予了公开表演权的强制或非强制许可，除非已经被录音制品中任一版权音乐作品授予公开表演的权利，提供交互式服务的机构不可公开表演该录音制品。公开表演版权音乐作品的许可可通过代表版权人的表演权利协会或版权者本人授予。”

此外，美国也并未制订具体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或管理的规章，一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由作者和出版者成立的委员会管理（如ASCAP），也有的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均由用户组成（如BMI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均为广播公司代表），此外也有部分组织的管理委员会由作者、出版者以及用户组成（如CCC）。美国集体管理组织的运行主要受反垄断法的规制，从而避免滥用独占、划分市场和限制价格、控制集中和购并等垄断行为的发生。[9]如版税分配协调方面，联邦法官在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与版权人的纠纷中充当费用分配仲裁的角色。当执行强制许可时，由版权局成立的版税仲裁所（Copyright Arbitration Royalty Panel，简称CARP）调整裁决版税分配率并分配版税。此外，ASCAP和BMI这两家主要的表演权协会也必须遵从“同意判决”（Consent Decrees）。这些判决是规范其运行的法院决议（Judicial Decisions），是在遵从反垄断法精神的基础上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与其协议谈判的结果。以ASCAP与司法部达成的“同意判决”为例，它们涉及版税的分配、授权许可的条件、给予司法部监督ASCAP的权力等诸多方面[5]。通过上述措施，美国对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监督管理。

4 开展适应数字环境的授权实践

数字环境下，受保护的作品在互联网上被数字化、压缩、上载、下载、复制并传送到世界任何角落。网络日益增强的“能量”可以大量存储受版权保护的资料并进行联机传送。这使得权利人和集体管理组织面临诸多考验。为了应对新环境，早在1995年ASCAP就拟订了网络音乐使用的授权协议，并不断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合作，发展最有效的在线音乐使用的使用许可方案和经营模式。目前ASCAP提供的最新互联网使用许可协议有三种：针对非交互式
网站及服务的协议“非交互式5.0”（Non-Interactive 5.0），针对交互式
网站及服务的协议“交互式2.0”（Interactive 2.0）以及无线音乐服务3.0版本（Wireless Music Services-Release 3.0），分别就许可协议的限制、许可使用的费用、使用报告及支付、报告的真实性确认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10]。

CCC则提供数字许可服务（Digital Permissions Service，简称DPS）和复制许可服务（Republication Licensing Service，简称RLS）以应对数字环境，以网络和邮件分发的方式授权国内公司、学术机构通过其网络有限访问版权作品。此外，CCC也开发了权利链接（Rightslink®）这种终端对终端（end-to-end）的数字权利许可和复制服务，Rightslink®能够使出版商或其他内容提供商在网上提供版权材料，即时传递授权许可和内容，保证版权材料的安全并监测作品的使用情况，收取各类作品的使用费和进行分配，正确识别作品、权利人、数字载体本身并提供其他相关信息[6]。而DMCA有关技术措施及权利管理信息的规定，则为防止试图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避免对数字信息系统的任何内容进行删除或修改或其他此类行径的发生提供了法律保护。

5 美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5.1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监督管理

美国对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治理采取了自由竞争模式。如前文所述，在美国仅音乐作品表演权就有ASCAP、BMI和SESAC三家组织来管理。美国将集体管理组织视为“私实体”，从制度上推崇竞争，强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以及版权人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同时辅以适当的司法和行政介入。这种机制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版权集体组织滥用优势地位实施垄断，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版权集体组织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版权人的利益。

而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则存在较为浓厚的垄断色彩。一方面，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需经层层行政审批，手续繁琐且条件严格，因此由民间自发成立集体管理组织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各个集体管理组织所管理的业务范围不能交叉、重合，这就导致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程度较低，进而易导致集体组织索要高额许可费、歧视会员、强迫用户接受一揽子许可等行为，不利于权利人和最终用户。

要改变这一现状，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赋予集体管理组织一定的自主性，使其可以遵循版权市场规律来经营组织。在组织的设立上，可放低门槛，鼓励多元化发展，对于同一类作品，可在目前基础上增加一到两家组织进行管理，通过不同组织的相对竞争，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当引入市场机制后，政府的监督机制也必须加强，以避免出现竞争混乱的局面。如继续完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审核机制，实施准入制度；加强集体管理组织日常运作中的财务审计和组织检查，防止集体组织损害权利人和版权使用者的利益；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必依。由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常常涉及到垄断的问题，鉴于我国《反垄断法》已经出台，我国也应将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置于国家反垄断机构的监督之下。

5.2 建立版税分配标准的争议解决机制

对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而言，最为频繁的一项工作就是使用费的收取。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作品使用者之间往往容易就使用费标准和收取方法等问题发生争议。美国通过发挥联邦法官、版税仲裁所的作用，协调解决版税争端问题并取得一定成效。如为保证集体管理组织在会员之间公平地分配版税，美国政府诉ASCAP一案法院终审第二次备忘录修正中要求集体管理组织“ASCAP必须进行客观的调查或测试，了解会员作品的表演情况，主要依据表演的情况来决定版税的分配。”备忘录还要求集体管理组织在调整版税分配标准时，必须保证公开和前后一致。要求ASCAP公开其发放版税的规则和计算公式，ASCAP在修改这些规则时，需要提请司法部或者法院批准。这些措施旨在揭示ASCAP是否优待某些会员，保证会员能够理解所获报酬是采用何种方法计算，从而使会员掌握充分的信息以决定是否继续加入或者离开ASCAP。”[11] [12]
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我国版权使用费标准主要由集体组织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予以订立，并由国务院版权管理部门进行监督。这种主要采用行政监督的使用费标准争议解决机制在真正公正合理、快捷有效地解决纠纷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因此，有必要设立专业的争议解决机构，并配备相应的管理协调制度。
5.3 逐步实现版权集体管理的数字化

美国版权集体管理机构在版权管理方面充分应用了数字化技术，如提供网上数据库（如ASCAP 的ACE 数据库）供使用人查询集体管理机构所管理的作品及相关的版权权利信息，以提高使用人取得作品授权的效率；根据数字时代新出现的作品使用方式（如在线网络音乐）实施互联网使用许可协议，CCC 还可通过网络完成作品的授权，计量作品的使用次数并计算版税[13]。

在版权集体管理的数字化方面，我国的集体管理组织也进行了一些颇有益且富有成效的尝试。如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其网站提供了稿酬查询、作者信息备案等服务（签约作者及授权作品、签约作品使用情况服务尚未投入运行）；2002年9月，中国音乐著作家协会与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合作共同开发DIVA数据库系统，该数据库系统包括以下5个单元：会员、作品、协议、日志、分配和调整，可实现会员资料登记、共同作品登记、计算分配版税等功能[14]。但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数字化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组织尚未建立作者及作品查询系统，无法实现作品使用的在线授权等。因此，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数字化管理建设仍需得到进一步改进，早日建立网络版权集体管理作品授权系统，通过网络签订版权许可合同并进行服务费用的结算、作品使用的监督等，从而降低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促进作品的传播利用、保障作者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图书馆建设涉及版权作品数字化方面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权利。通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实现“海量作品”的授权及付酬，是解决数字图书馆建设授权问题的一种高效、便捷的方式。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建立的时间较短，借鉴美国版权集体管理模式的优点，将有利于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健全完善，推动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进而促进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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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U.S. Model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China
Tang Qiong, Huang Xu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 model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including competitiv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various royalty distribution scheme,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and rights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he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royalty distribution, and adopt new technologies to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in digital age.
Keywords: U.S.,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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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版权产业主要指那些主要目的是为了原创、生产、发行、或展览版权产品的产业，这些产业包括：报纸、图书、期刊、摄影、录音、音乐出版、广播和电视播放、商用及娱乐软件等。


� ASCAP、BMI和SESAC又称为表演权利协会，主要是对音乐作品等公开表演权的管理授权；CCC又称为复制权组织，主要涉及复制权的管理授权。


� 此处非交互式是指用户无法在网上选择单曲或专辑，除非该单曲或专辑的播放时间在60秒以内。


� 此处交互式是指允许用户自由选择单曲或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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